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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 (i)就 於香港及╱或澳門之建築項目提供 履帶起重機、 磨椿機 、反循環鑽機及
液壓銑槽機租賃服務；(ii)向 位於香港、澳門及菲律賓之客戶買賣全新或二手履帶起重機、
反循環鑽機、 雙輪銑槽機、 磨椿機及╱或相關  零件；及 (iii)  在較少情況下提供將機械運送至
客戶指定工地或自客戶指定工地運走機械的運輸服務及其他服務，如       為我們機器租賃服務的
客戶安排安裝及維修機械、就香港以外的項目為我們機器租賃服務的客戶安排保險以及為我
們的機械供應商推銷建築機械。

我們現時透過於香港的營運附屬公司維亮開展業務。維亮於一九九七年六月註冊成立以從事
機器租賃業務。 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的主要客戶主要為於香港及澳門從事公共、公共相關或
私人建築項目的租賃建築機械的建築公司。我們的機器貿易 服務的主要客戶 主要為建築  機械
貿易公司。

截至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機器租賃收入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約    45.7% 、73.6%及65.3%。我們的 租賃機
隊主要提供起重量為80噸至  250噸不等的履帶起重機、 磨椿機 、反循環鑽機及液壓銑槽機。
我們租賃  機隊 的全新建築機械主要來自德國、韓國及奧地利品牌製造商或彼等於香港的聯屬
公司，而二手建築機械則 採購自本地貿易商或中國、韓國及新加坡等境外貿易商 。除我們自
身的 租賃機隊以外，我們亦就向客戶轉租機械而向其他建築機械服務提供商租賃 若干建築機
械   。董事認為，在轉租安排下，本集團將 能夠滿足客戶 對建築機械的不同需求 ，亦可 節省大
量資本投入及維護成本。於租賃期間的營業日，我們 亦為例行機器維護提供 材料及勞工， 且
不向客戶另行收費。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來自     買賣建築機械、工具及零件 的總體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約   42.6% 、21.7%
及30.7%。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向客戶銷售起重量為  120噸至250噸的履帶起重機、 磨椿機
及反循環鑽機。我們亦應客戶要求向彼等出售  零件、工具或汽油及 潤滑油。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提供運輸及其他服務產生的收入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約    11.7% 、4.7%及4.0%。本集團
聘用第三方物流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服務提供商為客戶提供運輸服務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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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我們載列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機器租賃收入    15,790,162 45.7 28,229,707 73.6 19,991,093 84.3 21,185,454 65.3
總體銷售額    14,741,518 42.6 8,325,014 21.7 2,335,083 9.8 9,968,632 30.7
運輸及其他服務收 入   4,039,082 11.7 1,809,108 4.7 1,394,859 5.9 1,274,100 4.0
        

總計   34,570,762 100.0 38,363,829 100.0 23,721,035 100.0 32,428,186 100.0
        

下表我們載列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香港   29,445,326 85.2 17,914,073 46.7 7,663,806 32.3 14,679,490 45.3
澳門   5,125,436 14.8 18,708,344 48.8 14,315,817 60.4 17,748,696 54.7
菲律賓 — — 1,741,412 4.5 1,741,412 7.3 — —
        

總計   34,570,762 100.0 38,363,829 100.0 23,721,035 100.0 32,428,186 100.0
        

下表載列我們按項目類別劃分的機器租賃收入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樓宇   5,267,714 33.4 25,382,047 89.9 17,890,270 89.5 19,770,519 93.3
基建   8,693,520 55.1 1,843,660 6.6 1,138,669 5.7 — 0.0
運輸系統   1,828,928 11.5 432,000 1.5 432,000 2.2 1,010,002 4.8
其他   — — 572,000 2.0 530,154 2.6 404,933 1.9
        

總計   15,790,162 100.0 28,229,707 100.0 19,991,093 100.0 21,185,454 100.0
        

私人 項目   5,177,575 32.8 15,249,220 54.0 10,191,386 51.0 9,272,169 43.8
公共 項目   8,783,659 55.6 12,548,487 44.5 9,367,707 46.9 10,903,283 51.5
公共相關 項目   1,828,928 11.6 432,000 1.5 432,000 2.1 1,010,002 4.7
        

總計   15,790,162 100.0 28,229,707 100.0 19,991,093 100.0 21,185,4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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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  租賃機隊及轉租機械 產生的機器租賃收入詳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租賃機隊的機器租賃收入     13,202,837 83.6 23,586,208 83.6 16,227,938 81.2 18,093,720 85.4
轉租機械的機器租賃收入     2,587,325 16.4 4,643,499 16.4 3,763,155 18.8 3,091,734 14.6
        

總計   15,790,162 100.0 28,229,707 100.0 19,991,093 100.0 21,185,454 100.0
        

                                                                           有關我們收入波動的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財務資料 — 節選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項目
的概況」一節。

競爭優勢

我們的建築機械業務已建立良好聲譽及往績記錄

我們於建築機械業務方面擁有逾  21年經驗。董事相信我們於香港建築行業擁有良好聲譽及往
績記錄且能夠按時交付令客戶滿意的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出租的機器被用於香港及
澳門的逾  35個建築項目。

我們擁有一個對行業有深入認識的強大管理團隊及專業的技術服務團隊

我們的執行董事蘇先生及霍先生均於建築機械業務方面擁有逾  21年經驗，並在本集團的發
展中擔任關鍵的管理及領導角色。我們的高級管理層成員亦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及建築機械
業務領域的技術知識。相關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董事 及高級管理層  — 高級管理層」一節。我
們的技術服務團隊成員擁有相關經驗及資歷並能夠為客戶提供優質維護及支持服務。我們相
信，管理層的豐富經驗及技術服務團隊中合資格僱員的專業知識已成為並將繼續成為我們的
寶貴資產。

我們能夠 向合適的供應商採購以滿足建築機械貿易及租賃業務客戶的需求

我們能夠向供應商採購品種豐富的全新及二手建築機械以及各種  零件以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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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透過德國、韓國及奧地利 製造商或彼等於香港的聯屬公司為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採
購新的建築機械，而二手建築機械則 採購自本地貿易商或中國、韓國及新加坡等境外 貿易
商 。我們亦就向客戶轉租而向其他建築機械服務提供商租賃 若干建築機械   。於往績記錄期
間，我們主要買賣向本地貿易商採購的  部分德國、日本、意大利及奧地利品牌建築機械     。

我們的業務策略

我們的董事已制 定下列業務策略：

增強我們的 租賃機隊實力

我們擬採購新建築機械替換若干舊建築機械以增強  租賃機隊實力， 以 吸引機器租賃 服務現有
及潛在客戶的業務。目前，我們考慮           於二零一九年購買一台最大起重量達   130噸的履帶起重
機及為現有的反循環鑽機機械購買一個電源組（安裝後將符合非道路移動機械規定項下的合
適標誌的豁免資格），以及於二零二零年購買一台鑽孔直徑最大為約3.2米或以上的新反循環
鑽機機械。董事確認，直徑3米的大直徑鑽孔灌注樁是很常用的，是公共及私人建築項目的
趨勢。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就地基工程機械而言，眾多基建及房地產建築項目將高度
需求大直徑（通常大於2.5米）鑽機。我們計劃購買的履帶起重機及反循環鑽機可用於要求直
徑大於3米的鑽孔灌注樁的項目。此外，我們亦計劃用符合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項下規定的
新機器更換舊機械。預計 上述建築機械收購約       〔編纂〕  將以 〔編纂〕 撥付。詳情請參 閱 本文件
「未來計劃及 〔編纂〕用途」一 節。     董事認為 我們租用的 機械的狀況一般而言不及本集團自有並
由我們的技術人員維護的機器；及由於機器租賃服務提供商通常收取租賃費用以盈利，故轉
租的成本通常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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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額外機械的商業理由

(i) 本集團的機械管理政策

本集團機隊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是購買新的建築機械或二手建築機械，以應對客戶對各
種類型及條件的建築機械之需求。對於低出租率及╱或剩餘可使用年期不足12年的
該等舊機械，本集團或會繼續將其納入租賃機隊，或 以較其賬面值有若干溢價之價格
將其售出。然而，有些情況下，租賃訂單可能集中在若干類型的機械上，而該等二手
建築機械或 會經常被客戶租賃或銷售需求 較大。因此，該等二手建築機械可能在銷售
前已使用一段時間，故其總體使用率及出租率將不可避免地被降低。董事認為，出租
率、使用率及剩餘可使用年期僅為本集團租賃業務的部分指標，不反映本集團租賃業
務的盈利能力及市場機遇。

(ii)  對建築機械租賃的需求不斷增加

我們部分機械的使用率持續提高反映了客戶對建築機械租賃的需求不斷增加。董事確
認，自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起，香港的公共部門項目及私人部門項目以及澳門的公共
部門項目均增加。我們計劃購買購買一台最大起重量約達130噸的履帶起重機及一台鑽
孔直徑最大為約3.2米的新反循環鑽機。下文載列有關機械的使用率自二零一七年第四
季度起的每季度變動情況：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起重量達100噸或 76.1% 47.1%（附註1） 38.8%（附註2） 49.7% 56.1%
 以上的履帶起重機

反循環鑽機 72.4% 60.7% 79.4% 47.9%（附註3）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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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履帶起重機及反循環鑽機的使用率於第一季度均下跌乃主要由於春節公共假期的影響；

2. 起重量達100噸或以上的履帶起重機的使用率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下跌乃主要由於其中一台履帶
起重機的租期到期，而新租期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開始；及

3. 反循環鑽機的使用率於第三季度下跌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四月購買一台新的反循環鑽機，而其租
期於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開始。

如上表所示，起重量達100噸或以上的履帶起重機及反循環鑽機機械的使用率一直上
升，這意味著對有關機械的需求增加。由於董事預計該等機械類型的使用率將於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期間維持於最大使用率，故董事計劃分配若干 〔編纂〕淨額購買該等新機
械類型。

(iii) 建築機械租賃市場的預測需求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預計公共或公共相關項目的建築機械市場需求將大幅增
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租賃服務提供商定期更換或購置新機器以保持市場競
爭力乃至關重要，因為1)於公共界別，承建商通常需要租用不超過一定使用年限的相
對較新的機器，以確保安全及合格的性能；及2)香港政府發佈的排放及噪音控制標準
（如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生效的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提高，要求使用符合建築工地
環保標準的新機械。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必要購置額外的機械，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市
場需求，並符合新的環保法規要求。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香港及澳門的建築機械租賃市場預期
將分別按4.4%及8.0%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考慮到市場機遇，本集團計劃動用合共約 〔編纂〕
（相當於 〔編纂〕〔編纂〕淨額約 〔編纂〕）購買新建築機械，以替換若干舊建築機械及購買一台合
資格申請非道路移動機械經批准標誌的新發電機以替換舊發電機。董事亦認為，該替換及擴
張計劃將不僅加強本集團的租賃機隊，亦可令我們符合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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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及擴大我們技術熟練的技術人員團隊

為  擴大我們技術服務團隊 及    實施業務發展策略，我們擬於 〔編纂〕後  增聘兩名技術人員負責 租
賃機隊 建築機械的維修及 維護            。

增聘預計相關  人員的薪金成本約    〔編纂〕將以 〔編纂〕 撥付。

我們致力提升僱員的能力。本集團已向我們的技術人員提供並將繼續提供培訓，並安排建築
機械供應商及╱或其他方為彼等提供培訓。

償還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

我們擬將 〔編纂〕的  部分 〔編纂〕用於 (i)在 〔編纂〕後悉數償還一間銀行授予的銀行借貸的未償還
金額共計約    〔編纂〕；及 (ii)在二零一   九年六月提早償還兩間銀行授出的融資租賃未償還金額
及提早償還費用共計約    〔編纂〕。本集團提取有關銀行借貸以 採購建築機械；及本集團獲得有
關融資 為購買若干建築機械提供資金。還款的目的為減輕  部分財務負擔，這將降低本集團現
時的槓桿水平，從而在有需要獲取銀行融資時能有更大靈活空間，以適應未來業務增長。該
等融資租賃 的年利率為4.875%，介乎4.75%至5.25%及須於五年內償還，到期日分別為 二零
二零年十月、二零二一年六月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 該  銀行借貸 為按銀行最優惠借貸利率  計
  息             的貸款， 到期日            為二零二零年二月。

 〔編纂〕 在我們的策略中的用途

有關 〔編纂〕 在我們上述策略中的用途，請參閱 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用途」一節 。我們
將使用內部資源執行不以 〔編纂〕 撥付的其他策略。

我們的業務模式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 (i)機器租賃 ，(ii)    買賣建築機械、工具及零件，及 (iii)提供運輸及其
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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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租賃

下列流程圖描述我們的機器租賃業務的主要活動：

1. 向客戶招攬業務

1a. 自我們的租賃機隊 1b. 自第三方建築機械服務提
供商

2. 報價

3. 訂單確認

4. 第三方服務提供商交
付（如有需要）

5. 送達客戶工地

部分建築機械使用前需要組裝：

6. 本集團組裝 6. 客戶組裝 6. 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組裝

7. 認證
 （僅適用於履帶起重機）

9. 拆卸（如需要）及交回我
們的指定地點

8. 於租期內提供操作員
 （如客戶亦有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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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客戶招攬業務

我們在建築機械行業擁有悠久的歷史，董事相信由於我們在行業內聲譽卓著，我們的
客戶可能會向我們推薦業務。我們亦定期於雜誌投放廣告以推廣業務及吸引新客戶。
本集團會向客戶發出租金報價。

我們透過與客戶及供應商的溝通了解市場需求， 可為我們的自有 租賃機隊採購適合市
場需求的建築機械 。我們的 租賃機隊可能會 缺乏足夠數量的特定類別建築機械以滿足
客戶需求。在此情況下，我們可能會與第三方建築機械服務提供商訂立機器租賃協議
以向彼等租賃特定類別的建築機械，隨後 轉租 予我們的客戶。

2. 報價

我們根據現行市場行情、相關建築機械的購買成本、類似規格建築機械的市場需求、
租期長短、基於工地狀況的可預見 磨損 以及來自其他租賃服務提供商的競爭等多種因
素  就機械租賃向客戶報價。對於轉租安排，本集團於釐定客戶的租賃費用時亦會考慮
與訂立相關轉租安排有關的成本。

3.  訂單確認
      
訂單一經確認，相關客戶會向我們發出已簽署的採購訂單或我們會發出已簽署的雙簽
租賃協議，確認我們租賃報價所述租賃的條款及條件。更多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租
賃安排的一般條件」一段。

4. 本集團透過第三方服務提供商交付

運輸可由客戶安排，或者本集團 透過委聘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將重型建築機械交付予我
們的客戶（如有需要），通常交付至彼等的建築工地。

5.  送達客戶工地

於交付後，客戶將根據租賃安排自行安排建築機械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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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我們的客戶或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組裝

就  部分建築機械而言，於進行操作前需進行組裝，組裝過程由我們的員工、第三方服
務提供商或我們的客戶進行。

7. 認證（僅適用於履帶起重機）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5(5)條，於每次架設起重機並將其
挪至新地點後，起重機的擁有人須確保該起重機於進一步的測試及檢驗前不 被使用 。
 本集團完成安裝╱架設後，本集團或客戶可安排註冊專業工程師現場檢查起重機。對
於並非由本集團安裝╱架設的起重機，則本集團 不會安排相關檢查，亦未獲得或持有
測試及徹底檢驗證書。

我們的法律顧問認為，倘起重機已由維亮出租，則 工廠及工業經營 （起重機械及起重
裝置 ）規例 第3條界定的其他人士（如承租人或 控制起重機的任何人士）有責任確保對起
重機進行檢驗，此乃由於彼等為保管或直接控制起重機的人士，並知悉何時使用起重
機。因此，維亮無責任確保對起重機進行檢驗。

8. 於租期內提供操作員（如客戶亦有此要求）

我們的客戶亦可要求 我們安排操作員在客戶的建築工地操作建築機械的服務，而租賃
條款視乎客戶的要求以及該等客戶與本集團的協商而定可包括亦可不包括該等服務。

9. 拆 機（如需要）及交回 我們的指定地點

於租期結束時，建築機械將被  拆卸（如適用）及運輸至我們的指定地點，例如我們於 粉
嶺 地段的  露天貯物場。拆 機可由我們的員工、客戶或負責運輸建築機械的第三方服務
提供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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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建築機械、工具及零件

下列流程圖描述我們的    買賣建築機械、工具及零件業務的主要活動：

1. 客戶詢價

2. 核實建築機械、工具
 及╱或零件的庫存

3. 向客戶發出報價

5. 開具發票及收款  

4. 交付建築機械、工具
及╱或零件

1. 客戶詢價

我們的董事 及營運總監與建築行業的主要業者保持經常聯絡以緊跟市場當前趨勢。當
客戶需要特定規格的建築機械時，會接洽我們的董事 及營運總監。我們可根據客戶的
具體要求向製造商訂購特定品牌的特定機器。

2. 核實建築機械、工具及╱或  零件的庫存

倘我們的 租賃機隊 並無客戶需要的建築機械或  零件，或客戶需要新的建築機械，我們
將詢問我們的客戶並為客戶採購相關建築機械或  零件（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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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客戶發出報價 

本集團將向客戶發出報價 以確認訂單。

4. 交付建築機械

本集團可就產生的運輸費向建築機械買賣業務的客戶收費。通常，香港境內的運輸可
隔日或同日送達。倘運輸至香港以外的地點則需要更 長時間。對於大型及重型機器，
由於需要安排午夜運輸及╱或海運，通常 花費更長的交付時間。

5. 開具發票及收款

本集團授予建築機械買賣業務客戶不同的付款條款，如 七日至30日信貸期、預付款及
見付款通知書╱發票╱訂單確認函付款。於釐定授予客戶的信貸期時，我們可能會參
考相關建築機械的供應商授予我們的信貸期。

來自行使租賃 協議項下選擇權的買賣收入

本集團可根據機器租賃協議向機器租賃 服務的客戶授出購買選擇權。於租期完成後， 客戶可
行使選擇權以根據機器租賃協議載明的價格購買建築機械，而其會為本集團帶來買賣收入。
倘建築機械由第三方租出以轉租予我們的客戶且相關供應商授予我們購買選擇權，我們會行
使該購買選擇權以便將該建築機械出售予客戶，這亦將為本集團帶來買賣收入。有關詳情請
參閱本節「我們的產品及服務」一節下的「我們的 機隊管理策略」。

提供運輸及其他服務

我們提供運輸服務，如將機械運送至客戶指定工地及 自客戶指定工地運走機械及其他服務，
如           為我們機器租賃服務的客戶安裝及維修機械、 就香港以外的項目為我們機器租賃 服務的客
戶安排保險以及為我們的機械供應商推銷建築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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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獲取第三方物流公司或其他服務提供商的報價以委託彼等向客戶提供相關服務。

增值服務

本集團可提供各類增值服務，如出租有關 機械的同時應客戶要求一併提供機械操作員，而於
釐定向客戶收取的月租時，會計及該等服務要求。    我們通常於出租建築機械時不提供機器操
作員，除非客戶要求我們為彼等作出安排。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聘用一名操作員，其薪水
乃基於實際提供服務的天數計算。我們亦偶爾於香港安排第三方操作員以根據與客戶的  部分
租賃安排滿足對操作員的需求。根據租賃報價單，本集團負責於香港工地提供例行檢查及保
養，包括物料及人工。 應客戶要求，本集團亦可提供例行檢查及保養以外的保養服務，但將
另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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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產品及服務

機器租賃服務

我們的 租賃機隊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 租賃機隊 主要 包括履帶起重機、 磨椿機 、反循環鑽機及液壓銑槽
機。

履帶起重機   振動沉管灌注樁 反循環鑽機 液壓銑槽機

     描述：

• 履帶起重機為一種
安裝於帶有履帶裝
置的底盤之上的非
道路流動式起重機

 功能：

• 履帶起重機用於
起重、運 輸、裝
載及卸載、安裝 
等。在地基工程
中，履帶起重機應
用於鑽孔灌注樁工
程及防滲 施工

            

• 磨椿機為一種由電
源組供電的裝夾及
振動系統構成的鑽
孔灌注樁機

 

• 磨椿機用於在鑽孔
灌注樁工程中將鋼
套管推入土中或從
土中拔出

  

• 反循環鑽機為一種
帶有鑽桿的鑽孔灌
注樁機，用於對岩
石進行鑽孔至指定
深度

 

• 反循環鑽機使用反
循環鑽孔術鑽透硬
岩並沖洗孔底的水
及岩屑混合物

• 液壓銑槽機是一種
用於挖掘建造漿料
牆所用的狹窄且深
的溝槽的建築設備

• 液壓銑槽機透過使
用多個切割輪切割
土壤進行挖掘，同
時強力泵抽取混合
部分漿料的鬆散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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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租賃機隊 的建築機械詳情概述如下：

(a)   機隊數目、出租數目及出租率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九月三十日
   機隊      機隊    機隊

 數目 已出租 出租率 數目 已出租 出租率 數目 已出租 出租率

   （附註）   （附註）   （附註）

履帶起重機         9 2 22.2% 9 4 44.4% 9 4 44.4%
 磨椿機         6 1 16.7% 7 2 28.6% 8 5 62.5%
反循環鑽機   5 2 40.0% 4 2 50.0% 5 3 60.0%
液壓銑槽機 — — — — — — 1 1 100.0%
         

總計╱總體         20 5 25.0% 20 8 40.0% 23 13 56.5%
         

附註： 出租率乃以於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已出租的建築機
械數目除以相關日期 租賃機隊 相關建築機械總數計算。

(b) 使用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機隊數目 使用率 機隊數目 使用率 機隊數目 使用率 機隊數目 使用率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附註2）

履帶起重機        11 19.5% 10 53.3% 10 49.3% 10 56.7%
 磨椿機        6 30.2% 7 50.0% 7 51.6% 8 42.0%
反循環鑽機        5 24.7% 5 52.5% 5 47.2% 5 62.3%
液壓銑槽機 — — — — — — 1 88.2%
        

總計╱總體        22 23.8% 22 52.0% 22 49.6% 24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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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 機
隊 數目乃基於年╱期內已納入 租賃機隊的建築機械總數。

2.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使
用率乃基於有關期間建築機械出租的天數除以一年312天或 九個月234天（不計週日，此乃由於我們
出具予客戶的發票下的建築機械租期通常不包括週日） 減去維修及 維護的估計天數（即一年  6天至8
天 ）或倘建築機械於有關年度中期購買╱出售，則除以該建築機械於我們 機隊的天數減去按比例計
算的維修及維護的估計天數 。 6天 至8天這一數據乃為計算及說明之目的而估計，經參考 我們的過
往經驗。使用率作呈報之用，與 我們的溢利未必有即時及直接的關連。除 機隊 數目以外，本集團的
溢利亦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固定及可變成本以及就每台建築機械向客戶收取的租賃費用的變動。

(c) 平均年齡及剩餘可使用年期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九月三十日
  剩餘可  剩餘可  剩餘可

 平均年齡 使用年期 平均年齡 使用年期 平均年齡 使用年期

  （  概約年數）  （  概約年數）  （  概約年數）  （  概約年數） （概約年數） （概約年數）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附註2） （附註1） （附註2）

履帶起重機   16.2 8.8 14.9 10.1 14.6 10.4
 磨椿機             7.2 17.8 7.3 17.7 8.3 16.7
反循環鑽機             9.8 15.2 10.7 14.3 10.2 14.8
液壓銑槽機 — — — — 1.0 24.0

附註：

1. 平均年齡乃基於各類建築機械的平均操作年數（即生產年份╱期間至各會計期間年結日）計算。

2. 剩餘可使用年期乃按建築機械的可使用年期25年減去平均年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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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機器租賃 服務收支平衡分析

下表載列按固定及可變成本劃分的銷售及服務成本明細，作說明用途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固定成本   7,139,131 70.0 7,565,872 66.9 5,715,138 64.2 5,429,675 70.6
可變成本   3,060,352 30.0 3,735,366 33.1 3,180,939 35.8 2,262,421 29.4
        

機器租賃 服務
 銷售成本總額   10,199,483 100.0 11,301,238 100.0 8,896,077 100.0 7,692,096 100.0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的固定成本包括機器及機械折舊 及工資成本；
而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的可變成本包括已付機器租金。

下表載列我們的 租賃機隊的收支平衡使用率，作說明用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我們的 租賃機隊的收支平衡
 使用率 （概約% ）（附註）       16.8 19.8 21.7 18.2
    

附註：

1. 往績記錄期間各期間的收支平衡使用率乃基於有關期間我們的 租賃機隊的使用率、收入、固定成本
及可變成本按下列公式計算：

 固定成本
收支平衡使用率 = 機器使用率 x 
 （收入 – 可變成本）

2. 在收支平衡使用率下，我們的 租賃機隊提供服務的毛利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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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使用率的計算乃基於下列假設：

1. 有關期間的收入及可變成本與相應期間的使用率呈正相關；

2. 同一使用率應用於有關期間我們 租賃機隊的所有建築機械；及

3. 於有關期間我們 租賃機隊的所有建築機械的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的比例均相同。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 租賃機隊的總體出租率及使用率 上升主要由於 機器租賃服務的 市場需
求 上升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收支平衡使用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我們租賃機隊的使用率上升。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至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收支平衡使用率下降乃主要由於收入增加及
我們租賃機隊的可變成本減少。

(e) 於往績記錄期間機械的實際收購及出售

於往績記錄期間機械的收購及出售明細：

 於  於  於  於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一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截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三十日

  收購 出售  收購 出售  收購 出售

機械類型
履帶起重機 11 — 2 9 1 1 9 1 1 9
磨椿機（附註1） 5 1 — 6 1 — 7 1 — 8
反循環鑽機 5 — — 5 — 1 4 1 — 5
 液壓銑槽機 — — — — — — — 1 — 1
          

總計 21 1 2 20 2 2 20 4 1 23
          

附註：

1. 磨椿機包括執行類似功能的機械，即套管全回轉鑽機及振動打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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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及市場需求及我們能滿足客戶對我們機器租賃服務的需求所需的建築機械數量及
生產能力後，我們偶爾會向客戶出售租賃機隊的部分建築機械。有關我們的機隊管理
策略的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業務 — 我們的機隊管理策略」一節。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出售五台老齡機械。該五台機械的製造年份（「製造年份」）介乎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出售一台二零一四年製造的履帶
起重機，主要原因是該機械的生產能力及客戶需求，錄得出售收益約14,000港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後，我們於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出售三台履帶起重機，其中兩台履帶起
重機的製造年份分別為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五年。除被大幅折舊外，該兩台履帶起重機根
據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的規定，將不准承接估計合約價值超過200百萬港元的公共項目的工
作。其他出售的履帶起重機的起重量僅有80噸，一般不符合客戶的需求。

倘保養得當，建築機械通常擁有較長的可使用年期。我們的員工就正常的 磨損為我們的建築
機械提供維修及 維護。  部分製造商就購買的新建築機械提供12個月左右的保修期。

我們就我們的 租賃機隊採用為期25年的直線折舊政策。相關會計政策及估計的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財務資料 —  重大會計政策  —  機器及設備」一節。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根據相關規定就我們 機隊  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 規管的所有機器
 （「受規管機器」）獲得批准或豁免。有關《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 及《技術函》的詳情，請參閱 本
文件「監管概覽 — 香港法律及法規」 一節。本集團將繼續根據置換及擴展計劃購買獲得《非
道路移動機械規例》批准 的機器。
                   
我們的 機隊管理策略

於考慮替換或擴展我們的 租賃機隊時，我們會計及不同規格及功能的機器的可預計需求。本
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採用靈活的機隊管理策略。董事確認， 〔編纂〕後將繼續實施該機隊管理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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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決定是否向第三方購買或租賃機器及機械時將考慮以下因素：

(i)  向我們的供應商租賃機械所產生的費用與購置建築機械所產生的折舊開支及融資成本
（如適用）之間差額的重大程度； 

(ii) 機械的前期資本投資金額及預期市場需求；及

(iii) 本集團購置符合客戶要求時間表的機械 所需的時間。

                 在計及市場需求及我們能滿足客戶對我們機器租賃服務的需求所需的建築機械數量及能力
後，我們偶爾會向客戶出售租賃機隊的部分建築機械。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其中一項機械租賃協議包含購買選擇權。該機械的成本約為8.4百萬
港元。該協議的租期為23個月，月租約為230,000港元。該協議項下的購買選擇權受整個租
期間結束且按時全數支付款項所規限。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日的租賃協議，該協
議下的相關機械的租賃期已進一步延長12個月予同一客戶，但不附帶任何選擇權。移除購買
選擇權乃主要由於客戶要求升級機器的液壓動力裝置，而本集團不同意，因其將會大幅提高
我們的銷售成本。租賃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完成。

董事確認，經我們的申報會計師同意，行使購買選擇權的會計處理與我們自有機械的出售相
同。我們自有機械的出售損益等於銷售所得款項減我們自有機構的賬面值。行使購買選擇權
的銷售所得款項包括首付款及尾款。

轉租安排

我們亦協助客戶採購我們的租賃機隊未能即時提供特定類型或型號的建築機械      ， 藉助與若干
第三方建築機械服務供應商訂立機械租賃協議 亦轉租予客戶予客戶。該等轉租安排可 擴大   租
賃機隊，令其更為靈活，有助我們滿足客戶需求，藉此維持客戶關係，並透過聯繫客戶及其
他建築機械服務供應商，以緊貼市場趨勢。 與購買建築機械 不同，轉租安排將無需投放巨額
資本投資 或無需採取可能產生更多融資成本的融資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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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本集團轉租的機械之類型、數量、轉租成本及轉租收入明細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港元 數量 港元 數量 港元 數量
 （概約）  （概約）  （概約）

按機器類型劃分的轉租收入

履帶起重機  54,000 1 3,485,419 3 1,814,290 3
磨椿機  2,533,325 4 1,158,080 3 752,692 3
其他（附註） — — — — 524,752 不適用
      

  2,587,325 5 4,643,499 6 3,091,734 6
      

按機器類型劃分的轉租成本

反循環鑽機  840,000 1 — — — —
履帶起重機  50,000 1 2,759,094 3 1,248,198 3
磨椿機  2,170,352 4 976,272 3 579,423 3
其他（附註） — — — — 434,800 不適用
      

  3,060,352 6 3,735,366 6 2,262,421 6
      

附註： 其他指我們的租賃機隊無法提供的建築機械，例如鑽頭、空氣壓縮機、滾筒穩定器及其他機械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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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 及往績記錄期間後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機械租賃分析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合約 已確認  購買 合約 已確認  購買 合約 已確認  購買

 總額 收入 租期 選擇權 總額 收入 租期 選擇權 總額 收入 租期 選擇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已完成  19,816,200 12,170,393 1至23 個月 附註1  21,994,000 19,603,673 1至10個月 無 15,492,000 12,518,870 0.5至11個月 無
進行中  3,282,000 3,619,769 2至8個月  無 11,792,000 8,626,034 4至11個月 無 12,539,986 8,666,584 1至6個月 無
已訂約但尚未開始  — — — — — — — — — — — —

附註：

 1. 於二零一六財年，共有20項已完成租賃協議。其中一項協議包括購買選擇權，並未在租賃完成後行使。

  
  往績記錄期間後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合約 已確認  購買 
 總額 收入 租期 選擇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已完成  6,607,986 6,110,441 1至6個月 無
進行中  8,137,000 4,496,499 1至6個月 無
已訂約但尚未開始  12,348,000 — 2至5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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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建築機械、工具及零件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售出的建築機械、工具及   零件數目及其各自所產生的收入及交易利潤
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收入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數量 港元 數量 港元 數量 港元 數量 港元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履帶起重機   2 10,300,000 1 4,650,000 — — — —
  磨椿機   1 2,200,000 — — — — 2 4,050,000
反循環鑽機 — — — — — — 2 3,600,000
    機油、潤滑油及╱或  零件
 （附註）   不適用 2,241,518 不適用 3,675,014 不適用 2,335,083 不適用 2,318,632
        

總計   3 14,741,518 1 8,325,014 不適用 2,335,083 4 9,968,632
        

交易利潤

履帶起重機  2 3,550,003 1 1,370,000 — — — —
 磨椿機  1 280,000 — — — — 2 1,175,900
反循環鑽機 — — — — — — 2 1,508,376
 機油、潤滑油及╱或零件
 （附註）  不適用 419,375 不適用 1,042,850 不適用 475,466 不適用 1,193,483
        

總計  3 4,249,378 1 2,412,850 不適用 475,466 4 3,877,759
        

附註： 機油、潤滑油及  零件難以計 數

我們自新機械的建築機械生產商及二手機械買賣商訂購建築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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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租賃安排的一般條件

我們大  部分租賃安排包括以下 一般條件：

 租賃期：  租賃期由從本集團獲得機械當日 直至向本集團交還機械當
日為止（包括首尾兩日）。可在租賃期末前一個月磋商合約
續期。

付款： 本集團 會就客戶的逾期款項收取 手續費。倘款項逾期60
日或以上，則考慮終止有關租賃合約。倘任何一訂約方要
求提早交還機械，則其須提前一個月向另一方發出通知或
支付一個月的租金以替代發出有關通知。

租用人的責任： • 於租賃期 機械產生的所有燃料及潤滑油成本、維修
費用及更換丟失或損壞的機械零件╱部件的成本。

 • 運輸費用、取得註冊專業工程師證書、動員及遣散
費用。

 • 機械操作錯誤及不當行為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壞。
租用人僅可於協定的地點使用機械，並禁止向任何
第三方或交予或轉讓機械的任何權利。

本集團的責任：  • 僅於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正至下午六時正於香
港工程地盤提供例常檢查及維護（包括提供材料及勞
工，惟不包括提供任何燃料及潤滑油），但不包括容
易磨損的零件 。

保險： 機械保險將由租用人投購。租用人負責就承包商承擔的全
部風險、操作員及機械的僱員賠償、第三方責任、公共責
任 投保。

保證： 本集團 須確保液壓軟管於架設機械後一個星期運行良好，
惟液壓軟管出現任何損壞而產生的維修費用均將由租用人
 承擔。本集團概不對租用人工程地盤產生的任何間接損失
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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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格及許可

我們的法律顧問認為，維亮已根據香港法例就經營機械租賃及買賣業務的場所及 輔助運輸獲
得進行其營運及業務所需的全部牌照、同意、批准、許可、授權、證書或頒令。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涉及工作安全，尤其是工廠及工業經營（如施工
工地）。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監管概覽」一節項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
59章）」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509章）」。 我們的法律顧問認為，由於維亮並
非施工工地業主，維亮對其機械安裝及操作職員的作業環境並無控制權。維亮於工地設有很
多有關確保其於施工工地的僱員安全的實際限制。施工工地業主負有初步責任。根據我們的
法律顧問，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條文第2條，業主即擁有管理權及控制權的人士或佔用
人及該佔用人的代理，通常指建築工地的建築承包商。據我們的 董事所深知，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概無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或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項下針對 本集團的控告。

我們的法律顧問亦認為，倘維亮出租起重機，則確保起重機測試的責任在於工廠及工業經營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3條界定的其他人士，如起重機承租人或對起重機擁有控制權
的任何人士，由於該等人士對起重機擁有保管權或直接控制權並清楚起重機何時會使用。維
亮並無責任確保起重機測試。有關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的詳情，請參
閱 本文件「監管概覽」一節「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

    據我們的法律顧問 就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下的非道路移動機械 定義的
意見，董事確認 本集團的業務涉及非道路移動機械租賃。有關非道路移動機械的詳情，請參
閱 本文件「監管概覽」一節「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一段。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有   1 4台建築機械須遵守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其中   八台受規管機械已獲批
核，及   六台獲環境保護署根據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授出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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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對本集團業務及其受規管機械（定義見下文）並無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

為保持建築    機隊服役年期短及型號豐富多樣，本集團 已及將不時替換建築機械。  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購置機器及機械
的資本開支分別約  26.2百萬港元 、 4.9百萬港元及  31.7百萬港元。

根據我們的法律顧問所建議，董事確認，就我們留存的機器及設備而言，僅 受規管機械 須獲
得非道路移動機械批准╱豁免。其他機器及設備為非受規管，包括含處於受規管功率範圍外
的電源器的履帶起重機、不含電源器╱發電機的磨樁機或反循環鑽機。下表詳細列載於往績
記錄期間我們的   租賃機隊產生的機器租賃收入及我們的   租賃機隊的機器及機械賬面值：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七年 二零一 八年
  來自自有  來自自有  來自自有  來自自有
    機隊的機器   機隊的機器  機隊的機器  機隊的機器
  租賃收入  租賃收入  租賃收入  租賃收入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未經審核）

受規管機械：
(i)獲批核機械        4,676,643 35.4 9,182,327  38.9% 6,765,255 41.7% 5,490,116  30.3%
(ii)獲豁免機械     4,146,737 31.4 10,171,820  43.1% 7,166,875 44.2% 7,825,778  43.3%
非受規管機械     4,303,805 32.6 3,960,061  16.8% 2,065,654 12.7% 4,284,815  23.7%
其他（附註）        75,652 0.6 272,000  1.2% 230,154 1.4% 493,011  2.7%
        

總計      13,202,837 100.0 23,586,208  100.0% 16,227,937 100.0% 18,093,720  100.0%
        

附註：    其他包括並非建築機械的機械之工具及零件。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 六年 二零一 七年  九月三十日
  佔建築機械  佔建築機械  佔建築機械
  賬面值  賬面值  賬面值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概約）   （概約）  （概約）

受規管機械：
(i)獲批核機械       41,434,789 49.7 44,284,988 54.2 46,949,874 42.9%
(ii)獲豁免機械   17,098,646 20.5 14,443,850 17.6 17,603,139  16.1%
非受規管機械   24,780,240 29.8 23,167,508 28.2 44,387,575  40.6%
其他（附註）   3,829 0.0 3,616 0.0 399,606  0.4%
      

總計       83,317,504 100.0 81,899,962 100.0 109,340,194  100.0%
      

附註：    其他包括並非建築機械的機械之工具及零件。



業 務

– 110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技術通告對本集團的影響

根據發展局工務科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八日刊發的技術通告（「技術通告」）， 有關淘汰四類獲豁
免非道路移動機械（即發電機、空氣壓縮機、挖土機、履帶起重機） 使用的計劃，據此，所有
估計合約價值超過200 百萬港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或之後招標的公共工程的新資本工
程合約（包括設計及建築合約），將規定承建商不得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後使用獲豁免發電
機及空氣壓縮機，而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一
日起，獲豁免挖土機及履帶起重機數目不得超過獲豁免非道路移動機械總數的50%、20%及
0%。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監管概覽」一節。

於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九台履帶起重機中有 四台、 五台反循環鑽機中有 三台及
 八台磨椿機中有一台帶有獲豁免標誌。兩台帶有獲豁免標誌的履帶起重機已於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出售。截至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 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帶有獲豁免標誌的建築機械從合約價值超過2億港
元的公共工程獲得的機械租賃收入，分別約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5.1%、零及0.7%。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帶有獲豁免標誌的履帶起重機從合約價值超過2億港元的公共工程獲得的機械租賃
收入，分別約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0.6% 、零及 零。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獲豁免非道路
移動機械仍獲合約價值超過2億港元的公共工程接受的最後日期）， 餘下的兩台帶有獲豁免標
誌的履帶起重機的賬面值預期將約為  5.2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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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減少技術通告影響的措施

為了應對替換需求或擴張計劃，本集團將繼續購買為經批准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新機器。就不
帶經批准標誌的建築機械而言，本集團將繼續將其用於私人項目或澳門項目。

發電機與磨椿機 是機器的兩個獨立部件。本集團使用的磨椿機可在沒有發電機的情況下出
租。因此，董事認為技術通告不會影響本集團磨椿機的出租率。

 本集團計劃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零一九年六月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動用約0.5百萬港
元、0.5百萬港元及2.0百萬港元更換三台可取得非道路移動機械項下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經批
准標誌的反循環鑽機相關發電機組。預期1.0百萬港元將由內部資源提供資金及 〔編纂〕將由
 〔編纂〕 提供資金。

我們預計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餘下的兩台帶有獲豁免標誌的履帶起重機不會出現重大
減值問題，原因為其可用於私人項目或澳門項目。

鑒於上述情況，董事認為，執行非道路移動機械規例及技術通告對本集團經營及業務沒有重
大影響或不利影響。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的經批准機器執行合約價值超過2億港元的
公共工程合約，因為本集團將通過執行替換及擴張計劃增加經批准機器在其租賃機隊中的比
例。

銷售及營銷

 我們致力於採購滿足市場需求的建築機械。我們加入了一個俱樂部，該俱樂部 旨在促進其從
事建築行業或相關行業的成員間的良好情誼，並向建築行業內有需要的人士及彼等的家屬
（於符合資格情況下）提供慈善援助。該俱樂部 於一九五六年成立於英國，並於一九八六年在
香港設立分會後首次 踏足亞洲。本集團可透過該俱樂部舉辦的活動獲得   客戶及供應商資料。
本集團致力於提供良好服務並盡量降低租賃機械損壞的小時數，並於收到機械損壞報告後兩
日內開啟維修工程。本集團亦定期參觀客戶的工程地盤及進行客戶調查，以維持客戶關係。

我們的董事 及營運總監負責向現有客戶招攬訂單，並識別潛在客戶。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亦定期於其話題均著重於建築行業的一份年刊及一份季刊投放廣告。
另一方面，本集團已透過其公司網站及向潛在客戶分發公司宣傳冊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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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機器租賃業務而言，營運總監經參考董事批准的內部價格清單與客戶磋商定價。倘
向客戶提供的報價低於價格清單的定價，則須 獲得董事批准。就我們的機械買賣 服務而言，
倘向客戶提供的報價超過0.5百萬港元，則營運總監須尋求董事批准。

定價政策

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定價政策主要考慮現行市場水平及其他因素，包括 (i)建築機械購買成
本；(ii)香港市面上現有相同或接近規格的建築機械；(iii)我們於租賃期提供維修及維護涉及
的勞工成本（租賃期越長則相關成本越高）；(iv)基於地盤施工狀況及項目的難度得出的建築
機械的可預見耗損程度；及 (v)其他服務供應商的競爭。倘適用，我們亦會考慮與向客戶轉
租的建築機械相關的應付供應商租賃費用。

我們機械買賣 服務的定價政策主要考慮相關建築機械供應商向我們授出的信貸期及客戶關係
時間長短。

我們運輸及其他服務的定價政策主要考慮向客戶提供有關服務產生的費用（如就安排運輸應
付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費用）以及客戶關係時間長短。

信貸政策及付款方法

本集團向我們的建築機械買賣 服務客戶授出不同的付款條款，如 七日至30日的信貸期、預支
款項及於出示 付款通知 書╱發票╱訂單確認書時付款。就我們的機器租賃 服務而言，我們一
般向客戶授出14日至  60日的信貸期。本集團向我們的運輸及╱或其他服務客戶授出不同的
付款條款，如 七日至30日的信貸期 及於出示 付款通知 書╱發票 時付款。於往績記錄期間，我
們的大  部分發票均以港元列值，惟少數發票乃以歐元、美元、 澳門幣或新加坡元列值。本集
團的會計及人力資源部會每月檢討應收貿易款項，並 通知商務行政部聯繫相關客戶並對逾期
款項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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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產品及保修

就機械買賣 服務而言，我們一般不提供任何保修。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遭遇任何有關
所售出建築機械質量欠佳的產品退還或申索保修事宜。

我們   租賃機隊的新建築機械生產商或銷售商一般向我們提供為期約12個月的保修。

就機器租賃 服務而言，本集團一般 負責於營業時間於香港工程地盤 進行例常檢查及維護（包
括提供材料及勞工） 。本集團亦確保液壓軟管於架設機械後一個星期內運行良好，惟其後液
壓軟管出現任何損壞 而產生的維修費用將由客戶 承擔。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租賃安
排的一般條件」 一段下的表格。

客戶

我們的主要客戶包括主要於香港及澳門從事建築項目的建築工程公司，該等公司需要建築機
械進行建築項目及該等公司從事機械貿易。 有關我們銷售及營銷活動，請參閱本節「銷售及
營銷」一段。

五大客戶

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五大客戶分別合共產生收入約  29.5百萬港元 、 24.8百萬港元及  21.7
百萬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約  85.3% 、 64.6%及  66.9%。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來自我們最大客戶的收入分
別約  10.3百萬港元 、 6.8百萬港元及  9.0百萬港元，分別佔我們總收入的約  29.8% 、 17.7%及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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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集團將擁有共同股東╱董事╱管理層的客戶視為一個單一客戶集團。

2. 客戶A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八二年註冊成立。

3. 客戶B包括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的兩間附屬公司。根據客戶B集團的最新年報，其收入及溢利淨額分
別約為5,986百萬港元及187百萬港元，擁有2,000多名員工及人手。

4. 客戶C為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的附屬公司。根據客戶C集團的最新年報，其收入及溢利淨額
分別約為人民幣31,526百萬元及人民幣1,833百萬元，擁有9,000多名員工及人手。

5. 客戶D（亦為供應商C旗下一間集團成員公司）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零四年
註冊成立。

6. 客戶E（亦為供應商 I）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八七年註冊成立。

7. 客戶F包括兩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等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七年註冊成立。

8. 客戶G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九三年註冊成立。

9. 客戶H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一三年註冊成立。

10. 客戶 I包括兩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等公司於二零一八年註冊成立。

11. 客戶 J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一二年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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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集中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五大客戶合共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約  85.3% 、 64.6%及  66.9%。儘管
客戶集中，董事認為我們的業務模式為可持續：

           ( i)    除客戶A、客戶B及客戶F外，概無五大客戶佔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止
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總現金銷售的20%以上。

( ii) 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我們五大客戶的排名大相徑庭 ，表明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過度依賴
任何其中一個特定的五大客戶。

( iii) 我們的若干主要客戶（包括客戶C、客戶  E及客戶  G）與我們長期存有的業務關係超過 五
年。

( iv) 一家從事若干規模較大項目的建築公司對建築機械租賃及買賣以及運輸及其他服務有
很大需求，這種情況很常見。本集團傾向於向特定客戶供應不同的建築機械（倘有此需
求），原因為此將提高我們 的議價能力 及行政效率。因此，倘我們決定向該類建築公司
 提供服務，則就對我們的收入貢獻而言，相關的客戶可能很容易成為我們最大的客戶。

( v) 我們的建築機械具有標準規格，且可用於不同的建築項目。客戶集中並不意味著對我
們的建築機械的需求有限，而是我們管理層的首選業務策略。

(vi)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香港及澳門的若干租賃服務提供商，尤其是該等經
營規模較小的公司，由於彼等的機隊能力有限，可能僅可於指定期間內向少數客戶供
應機械，因此客戶集中度相對較高，而此乃行業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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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最大客戶亦為我們的供應商

                          於往績記錄期間，客戶A、B、C、D、E、G及 I亦為本集團的供應商。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客戶A向本集團提供機械
租賃服務，金額分別為約0.3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客戶B向本集團提供機械租賃服務及零件，金額分別為約0.2百萬港元及0.1百萬港
元。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客戶C向本集團提供機械租賃服務，金額為約
4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客戶D為五大供應商之一（供應商C）。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客戶E
亦為本集團五大供應商之一（供應商 I）。有關詳情，請參閱下文「五大供應商」列表。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客戶G及客戶 I向本集團提供機械租賃服務，金額分別為
約0.3百萬港元及0.2百萬港元。

據董事所知，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或持
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逾5%的股東在我們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

供應商

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為我們的貿易業務提供建築機械、工具及  零件的供應商、為我們的機
器租賃業務提供支持的建築機械服務供應商等其他供應商以及為我們的運輸及其他服務提供
支持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及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與該等
服務供應商並無重大糾紛，亦無因該等服務供應商所進行工作的質素問題而收到客戶提出任
何投訴或任何賠償請求。一般而言，供應商授出的支付期限自相關採購的發票日期起計介乎
0至30日，而我們主要以支票及有時以銀行轉賬、現金或其他方式清償付款。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供應

我們認為，由於我們與主要供應商維持良好的關係，故並無發生任何供應嚴重短缺或延遲的
情況。

五大供應商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
們向五大供應商作出的採購額合共達約    12.7百萬港元 、 8.7百萬港元及  6.5百萬港元，分別佔
總採購額約   86.1% 、86. 2%及 70.4%，而向最大供應商作出的採購額分別約為 3.9百萬港元 、 3.3
百萬港元及  2.2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採購額約  26.3% 、 32.4%及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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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集團將該等擁有共同股東╱董事╱管理層的供應商視為一個單一供應商集團。

2. 供應商A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憑藉超過100台起重機的租賃機隊以及若干其他類
型建築機械，供應商A成為香港市場重型機械租賃及銷售領域的成熟市場領導者。其為若干建築機械品牌
的授權經銷商。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九三年註冊成立。

3. 供應商B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其收入及溢利淨額分別約為9,845百萬歐元及331百萬歐
元，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前擁有43,000多名員工及人手。

4. 供應商C（亦為客戶D）包括兩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等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九年註冊
成立。

5. 供應商D包括一間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兩間附屬公司。根據供應商D集團的最新年報，其收入
及溢利淨額分別約為1,772百萬歐元及3.7百萬歐元，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前擁有10,900多名員工及人手。

6. 供應商E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九八年註冊成立及最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持有。

7. 供應商F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零七年註冊成立。

8. 供應商G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一四年註冊成立。

9. 供應商H為一間獨資企業。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九零年註冊成立。

10. 供應商 I（亦為客戶E）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一九八七年註冊成立。

11. 供應商 J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零二年註冊成立。

12. 供應商K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一零年註冊成立。

13. 供應商L為一間私營公司。根據公開可得資料，該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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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集中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
集團五大供應商合共分別佔本集團採購總額的約  86.1% 、 86.2%及  70.4%。儘管供應商集中，
董事認為我們的業務模式為可持續：

(i) 除上表所述的 供應商  A、供應商B及供應商  C外，我們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五大供應商 不
同。

(ii) 除供應商A 、供應商  B  、供應商C、供應商F及供應商  I 外，概無五大供應商於截至二
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佔採
購總額的20%以上。

(iii) 供應商A（即截至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最大供應商）為建
築機械供應商。鑒於建築機械價 格高昂，因此於任何特定年度，任何建築機械供應商
自然地成為我們的主要供應商。供應商A於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不再
為我們的五大供應商之一。

(iv)  董事認為倘若干供應商出現供應短缺，我們 能夠向供貨品質及定價相若的替代供應商
採購類似 零件或機械，因此，我們的業務營運並不完全 倚賴某一供應商的供應量。

我們的最大供應商亦為我們的客戶

      於往績記錄期間，供應商C、供應商F、供應商 I、供應商 J及供應商K亦為本集團的客戶。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供應商C亦為本集團五大客戶之一
（客戶D）。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供應商 I亦為本集團五大客戶之一（客
戶E）。有關詳情，請參閱上文「五大客戶」列表。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來自供應商 J的收入分別為約18,000港
元及0.9百萬港元。

據董事所知及除所披露者外，董事、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或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的
股東概無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於往績記
錄期間，我們的供應商供應產品並無出現任何嚴重短缺或延遲情況。



業 務

– 12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存貨管理

               我們的存貨僅包括零件，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耗用更多零件，存貨由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7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0百萬
港元，及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增加至約1.1百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增購零件。於往績
記錄期間，我們很少保留用作建築機械貿易的存貨。

我們錄得於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的存貨周轉
天數分別約為   44日 、  48日及  31日。向供應商作出採購前，我們會向供應商查核相關報價及
供應品存貨量。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遇到足以嚴重影響業務營運的供應
短缺。

研究及開發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從事任何研究及開發活動。然而，我們仍然
透過與客戶及機械租賃服務供應商經常聯絡，保持對建築機械最新發展動態及趨勢的關注。

敏感度分析

  本文件「財務資料」一節當中的「敏感度分析」所列敏感度分析列示了機械租賃成本及員工成
本的假設波動對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純利的影響。有關詳情，請參閱相關 章節。

質量控制

維亮已就 以下項目被評定及認可為達到 ISO 9001: 2015規定： 租賃及維護履帶起重機及反循
環鑽機 及 磨椿機。該證書的有效期自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並須經過符合要求的監督審核保持有效。此多場地證書涵蓋本集團的辦事處（地址為香
港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場34樓3403室）及 粉嶺 地段（香港新界丈量約份第77約 地段第
440RP、442、443、444及447號的  部分）。維亮致力於根據ISO9001: 2015質量管理體系建立、
記錄、實施及維持質量管理系統。

 於接獲客戶的採購 要求╱電郵後，我們的董事 或營運總監將簽署確認 機租報價單當中的設備
類型、租期、月租、數量、付運時間、付運方式（如適用）及支付條款。 本集團亦將決定吊
重能力等客戶未有說明但就特定或擬定用途而言屬必要的要求及其認為屬必要的任何額外要
求。營運總監於 向客戶發出及簽署租賃報價或協議前須 充分了解客戶的要求，確保 本集團有
能力滿足租期及規定數量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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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須根據本集團的要求，如技術能力、質量及管理等，按照供應商供應產品的能力對彼
等進行評估和甄選。就採購金額超過0.2百萬港元的固定資產（包括 租賃機隊 的機械）而言，
採購須經 我們的董事批准。就採購金額超過5百萬港元的固定資產而言，採購須經董事會批
准。就向供應商 採購物流服務或建築機械相關配件而言，有關採購須經 機械部副經理評估及
經營運總監批准。經董事批准後，供應商將被列入認可供應商名單。 機械部副經理將根據該
等供應商的質量及交付表現對其進行重新評估，並每季更新認可供應商名單。

本集團將尋找外部或內部資源對若干帶有測量儀的工具及設備等 器具進行校對及每年進行核
對，並確保該等器具符合國際及國家測量標準及測量儀在使用前核對準確度。倘並不存在該
等標準，用於校對或核對的基準將記錄在案。如器具未能進行校對， 機械部副經理將撕掉
原校對標籤並貼上報廢標籤，並向技術服務部門彙報供後者於必要時採取跟進行動。董事確
認，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察悉校對失敗的情況。本集團安裝的監
視攝像機將監督 粉嶺 地段的機械及  零件安全。

我們的技術服務團隊成員對我們的建築機械進行例行檢查以及維修及維護，以確保我們 租賃
機隊的良好質量控制。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技術服務部門共有 七名成員，其中 三名
成員合資格進行氣焊工作。

 我們致力維持工作人員執行工作的必要能力。我們已 向員工 提供有關 ISO9001: 2015的外部培
訓及建築機械安全課程。 作為量度質量管理系統表現的方式之一，本集團至少每年進行一次
客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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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工作安全及環境事項

根據本集團的安全指引， 我們的員工須遵守降低傷害可能性的安全程序， 例如， 員工於嘈雜
環境中或高空場所作業或進行焊接工作時必須穿戴保護裝備。 

 我們的業務或建築機械須遵守若干健康、工作安全及環境法例及規例。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
文件「監管概覽」一節。我們的 營運總監監控就健康、工作安全及環境事宜遵守法律規定及
內部準則的情況。董事認為，於往績記錄期間遵守適用健康、工作安全、社會及環境法例及
規例的年度成本並不重大，且預期有關遵守成本以後亦不重大。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不受
任何重大環境申索、訴訟、懲罰或紀律處分行動所規限。

意外及身亡率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遭遇可能涉及我們租賃業務而我們或須
負責的建築地盤內致命工程事故。我們亦不知悉操作員所持有的資格或牌照被免除、暫時吊
銷、降級或降職。一般而言，我們不會為客戶在工作場所安排操作員。然而，經客戶提出請
求後，我們或會為客戶安排操作員。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聘用一名操作員，其工資是根據
所提供實際服務的天數計算得出。 我們確認，我們概不知悉，操作員可能持有的資格或牌照
被免除、暫時吊銷、降級或降職。儘管如此，由於業務性質使然，我們的僱員或會不時牽涉
常見工作場所問題所造成的意外，並致受傷。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
集團 並無涉及有關工傷的任何申索或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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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我們 為商標「 」 在香港的註冊擁有人。此外，我們為域名「www.worldsuperhk.com」的註冊
擁有人。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B.有關本集團業務的其他資料 
— 2.本集團的知識產權」一節。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就產品牽涉任何有關侵犯第三方所有的任何知識產權的訴
訟。董事確認，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及任何董事均未接獲任何侵犯知識產權的通
知。

僱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   14名全職僱員（不包括執行董事）及 兩名兼職僱員（即一名辦
公室助理及一名會計文員），彼等均位於香港。 按職能劃分的僱員明細載列如下：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全職僱員人數

營運總監  1 
會計及人力資源    2
商務及管理    4
技術服務     7
 

總計     14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罷工。董事認為，我們與員
工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員工或有權收取根據員工及本集團 表現釐定的年度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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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述的安排，我們的香港僱員參加定額供款強
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香港僱員及本集團每月須按相關僱員月薪的5%
（就每名香港僱員而言，我們所繳最高供款為1,500港元）分別向該基金作出供款。僱員可向
該基金作出超過5%的供款。強積金計劃的資產與本集團資產分開，由獨立管理的基金持
有。僱主供款於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時悉數歸屬於僱員。我們於強積金計劃下的供款自損
益賬扣除，原因為該等供款根據根據強積金計劃的規則成為應付。

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
們的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董事住所、工資、薪金及津貼、員工福利及定額供款退休
計劃的供款）分別約為5. 9百萬港元 、5. 9百萬港元及  4.7百萬港元。

保險

董事認為，現有保單就我們可能因經營業務而面對的風險提供充足的覆蓋範圍，此就我們這
種規模及類型的業務而言屬司空見慣，並符合業內慣例。我們就以下各項投購綜合險：(i)就
僱員於受聘過程中受傷或身亡的補償；(ii)就我們的 一間辦事處及 粉嶺 地段 上用作 露天貯物
場之處所的商業險；(iii)覆蓋於 粉嶺 地段內發生的任何人士之意外身故或身體傷害或疾病及
 任何財產的意外損失或損害的公眾責任險；(iv)通常覆蓋機器的有形損失、損壞或破壞及失
竊導致的永久性損失的建築機械之機器險；及 (v) 粉嶺 地段所 存放的建築機械的火險。

有關與客戶訂立的保險安排的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 租賃安排的一般條件」。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
們的保險開支 為約  0.3百萬港元 、0. 5百萬港元及  0.3百萬港元。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既無提出任何重大保險申索，亦無成為任何重大保險申索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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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競爭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 香港及澳門提供 建築機械租賃及貿易業務以及提供運輸或其他服務。                                                                   如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述，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分別躋身香港地基工程機械租賃市場第五位及澳
門建築機械租賃市場第五位。按二零一七年機器租賃收入（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5.1百萬港元）計，我們佔香港地基工程機械租賃市場的市場份額約為2.2%。按二
零一七年機器租賃收入（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1百萬港元）計，我們
佔香港建築機械租賃市場的市場份額約為0.3%。按二零一七年總體銷售額（即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3百萬港元）計，我們佔香港建築機械租賃貿易的市場份額約為
0.2%。按二零一七年機器租賃收入（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7.6 百萬澳
門幣）計，我們佔澳門建築機械租賃市場的市場份額約為3.0%。董事認為，我們的競爭優勢
為 (i)具備良好的聲譽及出色的往績記錄；(ii)強大的管理團隊；及 (iii)具備穩定且合適的供
應商。有關我們競爭優勢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競爭優勢」一段。

香港及澳門建築機械租賃市場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 香港建築機械租賃服務市場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按
複合年增長率4.9%的速度增長，市場近年來的增長主要由於在政府的不斷支持下，建築項
目數量不斷增加。順應該市場趨勢，電力及能源機械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以6.2%的
複合年增長率由451.1百萬港元迅速增加至608.4百萬港元。起重機械租賃服務市場的規模亦
由二零一二年的821.8百萬港元大幅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1,073.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
在澳門建築市場復甦的推動下，澳門建築機械租賃市場亦開始復甦。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
二二年，澳門建築機械賃市場的租賃收入總額預期將以8.0%的速度繼續溫和增長。有關我
們經營所在的建築機械租賃市場以及有關我們競爭的討論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行
業概覽 — 香港及澳門建築機械租賃市場概覽」一節。

香港建築設備貿易市場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建築機械貿易市場預期將重
拾升勢，以2.2%的速度溫和增長，此乃主要由於多個在建基建項目及位於九龍城的新大型
重建項目預期將啟動。有關我們經營所在的建築設備貿易市場以及有關我們競爭的討論之進
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文件「行業概覽 — 香港建築設備貿易市場概覽」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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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租賃以下物業或就使用以下物業訂立租賃協議：

物業 期限 大小 月租開支 用途

香港北角電氣道183號 於二零一 七年 實用面積約  52,580港元 辦公室
 友邦廣場34樓3403室  十一月十六日 910平方呎
  至二零一 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九龍窩打老道106號7樓 於二零 一八 年 約  1,240平方呎 30,800港元 董事住所
  八月一日
  至二零 二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粉嶺 地段  於二零一六年 約   12,340平方呎 38,000港元  存放建築機械
  香港新界丈量約份  十月一日
  第77約地段第440RP、  至二零一九年
  442、443、444及447號  九月三十日
 的部分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擁有任何構成  GEM上市規則第8.01(2)條及香港法例第32L
章公司（豁免公司及 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6條所界定的物業活動的一  部分的物業權益。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亦與物流公司及機械生產商訂立協議，內
容有關使用彼等提供的空間供本集團不時 存放建築機械。董事確認，我們根據倉儲需要不時
向外部人士租賃額外的倉庫空間。              根據相關協議，本集團須就 有關 機械的存放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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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上水  地段的許可及次級許可

 本集團 就 上水 地段訂立許可協議（「許可協議」），固定期限三個月， 屆滿後可自動重續期限  直
至透過事先書面通知終止為止。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協議，本 集團其後將
其使用 上水 地段的權利授予一名客戶，供其用於 存放機械及工具等（「次級許可協議」）。本 集
團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兩份相關終止協議終止許可協議及次級許可協議。

我們的物業法律顧問認為，由於缺乏許可人就訂立次級許可協議給予維亮的同意書，維亮已
違反許可協議。其認為，在並無損失及損害的情況下，許可人並無針對維亮及╱或其董事的
訴訟因由。此外，根據與許可人訂立的終止協議，訂約方明確豁免針對另一方提出的任何申
索，暗示涉及許可協議所產生的一切申索。鑒於以上所述，我們的物業法律顧問認為，即使
許可人因維亮違約而蒙受實際損失及損害，許可人不得就收回該等損失及損害而對維亮展開
法律訴訟程序。

為避免再次發生違反上水地段相關許可協議的類似事件，本集團已實施加強內部監控措施，
據此，倘本集團須訂立次級許可協議，則次級許可協議須 (i)經具備相關法律知識及經驗的商
業及行政部經理審閱；及 (ii)經我們的合規主任及董事會批准。本集團亦將於必要時尋求外
部法律顧問及╱或其他合適獨立專業顧問的意見。

法律訴訟程序及合規

我們可能於日常營運過程中牽涉法律訴訟程序。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牽涉任何重
大訴訟、仲裁或申索。此外，董事並不知悉，我們有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威脅的重大訴訟、
仲裁或索償，以致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將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下文「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的主要不合規事宜」一段所披露者外，我們已於所有重大方面遵守全部香港適用法例及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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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主要不合規事宜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無意間觸犯 (i)香港法例第112章稅務條例及 (ii)
 香港法例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有關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主要不
合規事宜的概要載列如下 ：

(i) 香港法例第112章稅務條例（「稅務條例」）項下的不合規情況

   所採取╱ 對本集團的

條例相關各節 不合規事件詳情 不合規理由 將採取的補救行動 可能法律後果及最大財務影響

未遵守稅務條例 未能就開始僱用員工提交 無意間疏忽稅務 自二零一六年  八月一日 本集團或被處以最高罰款 
 第52(4)條  按規定須於開始僱傭後  條例項下的相關  起有新僱傭時，本  390,000港元。
  三個月內送交的通知  法律規定  公司開始向香港稅務
  （表格56E）   局提交表格56E。

未遵守稅務條例 未能就停止僱用員工提交 無意間疏忽稅務 自二零一六年  八月一日 本集團或被處以最高罰款 
 第52(5)條  按規定須於不遲於停止  條例項下的相關  起有辭職時，本公司  380,000港元。
  僱傭前一個月內送交的  法律規定  開始向香港稅務局
  通知（表格56F）。   提交表格56F。

附註： 法律顧問認為，我們未能提交表格56(E)及表格56(F)而被檢控的可能性 甚微。

(ii) 香港法例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項下的不合規情況

   所採取╱ 對本集團的

條例相關各節 不合規事件詳情 不合規理由 將採取的補救行動 可能法律後果及最大財務影響

未遵守僱員補償條 本集團變更保險公司  因變更保險公司  本公司將於保險期  本集團或被處以最高罰款
 例第40(1)條    而於兩日在兩起保單內  及與新保單的  末預留充足時間   100,000港元。
   欠缺保險覆蓋範圍。  保險公司進行  重續╱更改保單。 
   磋商及準備工作 
   而導致行政上 
   延遲移交程序

附註： 法律顧問認為，我們因未能遵守僱員補償條例第40(1)條而被檢控的可能性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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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牽涉本集團或僱員涉及
其中的任何重大不合規事宜，將可能導致業務營運、財務狀況或聲譽受到重大影響。

防止不合規事件重現的企業管治措施

為持續改善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及預防上述不合規情況於日後重現，本集團已採取及將採取下
列措施：

1. 董事參加由我們有關香港法律的 法律顧問所舉辦的培訓課程， 了解有關股份在聯交所
上市公司的董事的持續責任及職責 ；

2. 合規主任蘇先生將負責每年檢討及更新合規政策及程序，確保合規政策及程序根據監
管規定更新 ；

3. 我們委聘  中毅資本於 〔編纂〕後擔任合規顧問，根據  GEM上市規則就合規事宜向我們提
供意見 ；

4.  蘇先生擔任 合規主任 將確保所有內部監控政策及程序得到全面執行 ；

5. 我們的員工可向董事或相關統籌人彙報任何不合規情況或潛在不合規事件 ；及

6.  本集團將於必要及合適時考慮就有關內部監控及合規的事宜尋求獨立內部監控顧問、
外部法律顧問及╱或其他適當獨立專業顧問的專業意見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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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持續努力加強董事會作為負責基礎政策及上層管理事宜的決策機關的角色。董事會包括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確保管理透明度及業務決策和營運的公正性。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
彼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及專業知識向我們提供意見及監督，藉此為提升企業價值作出貢
獻。

我們已加強審核系統以確保風險管理及營運監督系統的適當運作，並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的成效。

為確保遵守香港法例第619章競爭條例（「競爭條例」）所採取的措施

我們已採取下列措施以確保遵守競爭條例 ：

(i)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團隊已審閱競爭委員會的刊物及指引資料，以 了解競爭條例的
規定及涵義 ；

(ii) 執行董事已審閱我們識別業務所面對的競爭法律風險及考慮風險嚴重性的商業慣例 ；

(iii) 我們已委任蘇先生作為有關遵守競爭條例的 合規主任 ；

(iv) 我們已採納僱員操守指引。相關僱員違反該政策會被採取適當紀律處分行動。

僱員行為指引包括（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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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倘僱員與競爭對手有任何聯繫，彼等不得同意或與競爭對手討論：

• 我們根據內部定價指引就產品╱服務設定的收費率（實際或擬定），惟於本
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有關競爭者正與本集團（作為客戶）進行業務的情況
除外；

•  我們 向供應鏈的任何一 方支付的 費用或價格； 

• 與競爭對手達成抬高投標的協議，以彌補落選者的投標成本 ；

(b) 倘競爭對手意圖討論任何上述事項或任何其他會被詮釋為具有反競爭性質的事項
而聯絡僱員，僱員須拒絕透露任何資料，並向管理層彙報此事 ；及

(v) 就第二行為守則而言，管理層不得透過進行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為目的
或效果的行為，以任何會構成濫用我們市場 影響力（如有）的方式開展業務。

遵守競爭條例

董事確認：(i)就彼等經作出審慎周詳查詢後所深知，本集團及僱員並無從事任何會構成競爭
條例項下不合規事件的活動；(ii)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或僱員並
無未有遵守競爭條例而遭任何當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查詢、調查、通知或指控；及 (iii)我們
並無接獲僱員、競爭對手、供應商或客戶提出任何有關我們或僱員從事會構成競爭條例項下
不合規事件的活動的任何指控或投訴。

就 本文件「監管概覽」一節所述第二行為守則而言，我們已考慮以下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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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相當程度的市場 影響力

(i) 市場份額及市場集中度。我們不認為我們在建築機械租賃市場及建築 機械貿易市場具
有相當程度的市場 影響力，根據 第二行為守則，其是指在持續一段時期內，可收取高
於競爭水平的價格或限制產量或質量低於競爭水平的能力。儘管如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所述，我們於香港地基工程機械租賃市場 躋身第 五大 公司，我們於二零一 七年在香
港建築機械租賃市場的市場份額按機器租 賃收入（即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約  11. 1百萬港元）計僅約為0. 3%。我們於二零一 七年在香港建築機械貿易市場的市
場份額按 總體銷售額（即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5.3百萬港元）計僅約
為0. 2%。

(ii) 買方抵銷力量。 買方力量和買方市場結構可能防止供應商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 影響
力；買方力量並非買方規模上的問題，而是溢價能力和買方是否刻意選擇不同供應商
的問題。如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述，於香港及澳門的建築機械租賃市場，客戶通常
為大型建築或機電工程公司，該等公司具有極高的議價能力，並可選擇租賃服務的替
代供應商，且彼等亦可選擇購買相關機器。此外，對於許多大型建設項目，客戶可透
過採取競爭性招標安排來加強供應商之間的競爭。

不濫用相當程度的市場 影響力

(iii) 無反競爭行為。董事確認，我們過往及現時並無從事掠奪性定價、反競爭的搭售及捆
綁銷售、利潤擠壓或拒絕交易，這些是可能構成目的或效果為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
的濫用相當程度的市場 影響力的行為示例。

(iv) 不濫用獨家交易。業務實體利用獨家交易封鎖競爭對手，阻礙其獲得特定原料時，若
獨家供應鎖定了市場上大多數有效的原料供應商，令業務實體的競爭對手無法通過其
他供應商獲得該原料，則上述行為可能構成濫用市場 影響力。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我們概無與任何供應商進行任何獨家交易。

就競爭條例項下的禁止事項而言，我們將不時就業務營運尋求合規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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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董事負責 監督內部監控措施的 制定及實施情況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程度，以就達致在營
運、申報及合規方面的目標提供合理的保障。

根據適用法例及規例，我們已制定發展及維持內部監控系統的程序。有關系統涵蓋企業管
治、營運、管理、法律事宜、稅務合規、融資及審核等適合我們需要的方面。我們相信，內
部監控系統及現行程序已足夠全面、可切實執行及行之有效。

為籌備 〔編纂〕及進一步改進內部監控系統，於二零一 八年九月，我們委聘獨立內部監控顧問
對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包括財務、營運、合規及風險管理等方面。內部監控顧
問已於二零一   八年十一月完成 內部監控系統的第一階段檢討，並於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    基於建
議（「建議」）的採納情況進行後續檢討 。 於後續檢討期間，內部監控顧問注意到建議已被妥善
處理及我們的內部監控程序已予以修訂。有關修訂及新訂內部監控程序已得到充分實施。

 我們將不斷改進及提升內部監控系統，以適當應對 業務經營所帶來的不同要求。我們將持續
檢討內部監控系統，以確保符合香港監管規定。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

董事確認，於本集團的機器租賃 服務、買賣全新或二手建築機械、工具及  零件以及運輸及其
他服務的日常過程中，本集團主要面對 (i)與整體監督系統有關的監控風險；(ii)與業務有關
的監管風險；(iii)與業務有關的營運風險；(iv)與應收賬款有關的信貸風險；及(iv)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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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的主要風險及減輕內部監控風險的措施載列如下：

監控風險管理

監控風險包括不當及不一致操守、未能察覺不道德行為、不正當行為或潛在欺詐 、未經授權
擅取保密資料 及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 未能即時防止或偵測及糾正 的重大失實陳述。為減低上
述風險，本集團已制定全面僱員手冊及營運手冊，本集團的董事及僱員將遵守以上手冊。各
部門應負責使其所有相關僱員留意上述手冊，並確保彼等遵守各手冊的原則。

監管風險管理

 〔編纂〕後，本集團將承受未遵守不時生效的適用法律及  GEM上市規則的風險。本集團 合規
主任負責定期查核  GEM上市規則的任何修訂。

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就遵守香港法例及規例尋求法律 意見，並留聘合規顧問就於 〔編纂〕後遵
守  GEM上市規則向本集團提供意見。

營運風險管理

本集團營運總監負責監督營運及評估營運風險，其將向董事彙報 營運方面的任何違規情況及
尋求指示。

本集團注重道德價值以及防止欺詐及賄賂。本集團已於營運手冊中訂立舉報計劃，包括報告
任何違規行為的方法及保密措施。

信貸風險管理

本集團因交易對手方未能履行付款責任而面對收回應收貿易款項之信貸風險，將對本集團造
成財務損失。我們的商務及管理部門管理應收賬項的結算，包括定期跟進與客戶的未清付款
及相關應收款項，以 了解是否有必要作出任何壞賬撥備。我們的商務及管理部門會對逾期超
過90日的應收賬款進行書面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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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會計及人力資源部門每月檢討應收賬款及相關信貸期限，並監督應收款項賬齡。就逾
期應收賬款而言，會計及人力資源部門將通知商務及管理部門與相關客戶進行溝通。會計及
人力資源部門將透過每季進行應收賬款賬齡分析作出評估，並向董事彙報以求批准作出任何
壞賬撥備。商務及管理部門將就未付付款的結算繼續跟進相關客戶。

市場風險管理

本集團面對與宏觀經濟環境變動以及市場變數（如國內生產總值、利率及其他市場變動）有關
的一般市場風險。董事負責監控市場活動，以識別及評估潛在風險，並不時制定政策緩解該
等市場風險。




